
就歐洲聯盟（歐盟）提出有關「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的關注，動議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修正案）

-投資基金及其他根據香港《稅務條例》享受稅務優惠的實體將不會被視為「豁除實體」，並受「建

議優化的FSIE機制」約束。新修正為，實體進行獲利活動而獲得或附帶《稅務條例》稅務優惠措施

下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不納入「指明外地收入的範圍」，不會被「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約束。

政府於2022年11月2日向立法會提交實施《2022 年稅務（修訂）（指明外地收入徵稅）條例草案》（條例草案）。及
後，政府收到歐盟的答覆。歐盟不同意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府）將符合「豁除實體」的跨國企業實體排除在 「建
議優化的FSIE機制」外。歐盟認為籠統地把某類實體豁除，會比較容易導致濫用，並會削弱要求收取外地被動收入的
跨國企業實體須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的預期效果。歐盟亦指出它們從未接受其他稅務管轄區在其外地收入豁免徵稅機制訂
定此類豁除。

本簡報總結了政府最近提交的修正案，以回應歐盟的關注1。

1. 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可從以下鏈結獲取:
https://www.legco.gov.hk/yr2022/chinese/bc/bc06/papers/bc0620221111cb1-760-1-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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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香港稅務優惠措施的納稅人包括：專業再保險人、專屬自保保險人、指明保險人及持牌保險經紀公司、企業財資中心、飛機出租商及飛機租賃管理商、船舶出租商及船舶
租賃管理商、船舶管理商、船舶代理商及船舶經紀商以及投資經理的附帶權益。

3. 「豁免款項」的定義包括任何在香港註冊的船舶（即懸掛香港旗幟）從香港出海的貨物運輸（即從香港提貨並前往國際水域），而相關納稅人已符合指定的實質活動要求。

4. 跨國企業實體最初的定義為該人是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或該人代表某跨國企業集團或其中的實體行事；及該人並非豁除實體。

背景介绍

在為期四周的諮詢過程中，政府收到來自不同持份者對於

擬議「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的意見。持份者認為，政府

應參照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經合組織）頒佈的《全球反

稅基侵蝕規則》所載有關「豁除實體」的定義，把若干納

稅人從機制中豁除。政府同意持份者的意見，並將相關的

條款納入了《條例草案》。

根據《條例草案》，即使跨國企業實體於香港從事行業、

專業或業務，但如符合「豁除實體」的條件，該跨國企業

實體將不會受「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約束。

「豁除實體」在擬議《條例草案》的第15I節中被定義為：

(a) 政府實體；

(b) 國際組織；

(c) 非營利性組織；

(d) 退休基金；

(e) 屬最終母實體的投資基金；

(f) 屬最終母實體的房地產投資工具；

(g) 保險投資實體；

(h) 符合香港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2；

(i) 賺取免徵稅「豁免款項」的船舶擁有人3。

除了上文提及的前六類的「豁除實體」與《全球反稅基侵

蝕規則》中列出的相同，《條例草案》也擴大了「豁除實

體」的範圍，並包含其他享受香港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及

保險投資實體。

政府認為，享受香港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的實質性活動要

求與「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的經濟實質活動大致重迭，

因此把該實體包含在「豁除實體」的範圍。此外，政府把

保險投資實體歸於「豁除實體」的原因可能是保險實體會

在香港進行受監管的金融活動。

歐盟的意見及考慮

然而，歐盟不同意《條例草案》採用「豁除實體」。其中，

歐盟表達了以下意見和考慮：

► 歐盟的憂慮是，把受稅務優惠措施涵蓋的納稅人視為

機制下的「豁除實體」會出現異常的情況。納稅人只

要受惠於稅務優惠措施，便毋須符合經濟實質要求，

也可就其所有外地利息、股息及處置收益申請稅務豁

免，即使該收入與納稅人所進行的受該稅務優惠措施

涵蓋的獲利活動沒有關連。這亦會使納稅人毋須遵從

關聯法，也可就其知識產權收入申請稅務豁免。這結

果與歐盟的要求相違背。

► 鑒於機制的涵蓋範圍宜儘量寬廣，歐盟不同意機制採

納「豁除實體」。再者，經合組織公佈的《全球反稅

基侵蝕規則》不應完全用作歐盟制訂外地收入豁免徵

稅機制標準的指標。籠統地把某類實體豁除，尤其是

在與投資實體有關的情況下，較容易導致濫用。

► 歐盟認為參照《全球反稅基侵蝕規則》而制訂「豁除

實體」的定義會削弱要求收取外地被動收入的跨國企

業實體須符合經濟實質要求的預期效果。歐盟亦指出

它們從未接受其他稅務管轄區在其外地收入豁免徵稅

機制訂定此類豁除。

為了回應歐盟的意見和考慮，政府於2022年11月10日對

《條例草案》提出了一套修正案。

《條例草案》的修正案

該法案的一套修正案包括：

► 刪除擬議的第15I條定義「豁除實體」的條文，並對擬

議的第15H條中「跨國企業實體」的定義作出相應調

整4。

► 修訂《條例草案》第 15H 條「指明外地收入」的定

義 ，使來自或附帶於產生免稅或在基金免稅制度或其

他上述稅務優惠措施下應評稅利潤的外地非知識產權

收入（即利息、股息和處置收益）不納入「指明外地

收入」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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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豁除實體」的定義所產生的影響

受惠於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

受惠於稅務優惠措施實體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若非得自於或附帶於現時《稅務條例》稅務優惠措施的獲利活動，則須

符合經濟實質要求或參股免稅機制，其在香港收取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才可獲稅務豁免。

希望香港稅務局即將發佈的行政指引會詳細說明：(i) 在怎樣的預想情況下，受惠於稅務優惠措施的實體在進行《稅務條

例》稅務優惠措施下的活動時，本應產生在岸收入變為產生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以及 (ii) 說明構成附帶於受惠現時《稅

務條例》稅務優惠措施下獲取在岸收入活動而產生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

投資基金

一般來說，根據適用的會計準則，大部分投資基金毋須準備綜合財務報表。因此，大部分投資基金不構成《條例草案》中

擬議下所界定的「跨國企業實體」，因此它們不受「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涵蓋。

至於需要準備綜合財務報表的投資基金，它們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可根據《稅務條例》及《條例草案》的其他條文獲豁

免徵稅：

(a) 向公眾發售的基金不但包括獲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認可在香港公開發售的基金，亦包括毋須證監會

認可，但須在其他稅務管轄區符合可接受的規管制度下所訂定規定的基金。這些基金現時根據《稅務條例》第

26A(1A)條獲豁免繳付利得稅。

(b)至於私募基金，根據上文所述，其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根據《條例草案》擬議第 15H 條下經修訂的「指明外地收入」

的定義，或可從機制中豁除。

豁除機制不會區分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是得自符合資格交易還是附帶交易。換言之，只要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得自或

附帶於根據《稅務條例》第20AC、20ACA、20AN或20AO條獲豁免徵稅的基金，來自這些免稅活動的收入將不受

「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約束，也不受上述基金豁免條款下附帶交易不可超過交易總額5%的約束。

投資基金如被視作機制下的跨國企業實體，上述的豁免皆不適用，基金如能夠符合「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下經濟實質

要求或持股免稅條件，其在香港收取的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仍可獲豁免徵稅。

稅務局會以務實方式，向這些基金施行經濟實質要求。在斷定基金是否符合經濟實質要求時，稅務局會徹底審視有關基金

的所有事實和情況，包括基金經理在香港進行的活動，而不為其業務開支及所管理的資產設門檻。

稅務局進一步表示，如某基金在香港設立投資平台，以作收購、處置和管理投資之用，而該等活動主要是由基金經理或基

金行政人員在香港進行的，則該基金會視作已符合經濟實質要求。只適用於投資基金的經濟實質要求將會發佈。

其他實體

► 對於其他類似基金的實體，如退休基金和房地產投資工具，應該沒有實質性的影響，因為它們可根據上述適用於投資

基金的豁免條件獲豁免。

► 保險投資實體本質上不是一個投資基金，所以不受為基金而設的優惠待遇所涵蓋。它是由保險公司全資擁有，為保險

或年金合約的負債而成立的投資實體。在刪除「豁除實體」的定義以後，保險投資實體將受「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

約束。如保險投資實體符合跨國集團實體的定義，並在香港進行行業、專業或業務，則需要符合經濟實質要求或持股

免稅條件，才可就外地非知識產權收入獲豁免徵稅。

► 其他實體，如政府實體、國際組織、非營利組織不會受到影響，因為它們 (i) 很可能沒有在香港進行行業、專業或業務，

不受「建議優化的FSIE機制」約束；或 (ii) 根據《稅務條例》第 87 及 88 條或《國際組織（特權及豁免權)條例》第

558 章的附屬法例，獲豁免徵稅。

如欲進一步了解修正案的影響，請聯絡你的稅務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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